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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規範書 

 

品名：太陽光電能源教育繪畫徵件活動賽委託案 

案號：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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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內容： 

(一) 徵件活動內容製作 

1. 活動辦理：辦理1場線上徵件活動，活動內容應符合太陽光電政策宣導

目的，並於乙方官方網站發布。相關宣導內容應依規定於適當位置標示

「經濟部能源署 廣告」或經工研院指定之識別標示。 

2. 頒獎典禮：辦理1場線下頒獎活動，相關執行內容應包含場地規劃、流

程安排、現場執行及得獎作品展示等事項。 

3. 徵件簡章：製作活動簡章及相關說明文件，以完整說明活動內容及參與

方式為主。 

4. 徵件海報：設計活動宣導海報，供活動推廣作業使用。 

5. 行政文件：製作活動所需相關行政文件，供活動執行作業使用。 

6. 文書處理：負責活動相關文件之撰擬、彙整、收發及檔案管理。 

7. 行政支援作業：負責活動執行期間之行政庶務工作，包括參賽者聯繫、

資料確認、評選作業協調及相關執行支援事項。 

(二) 成品驗收資料 

1. 期初執行項目： 

(1) 活動海報設計檔（含AI/PSD及PDF可輸出檔）至少1式。 

(2) 活動簡章電子檔（WORD/PDF）至少1式。 

2. 期末執行結案報告： 

(1) 活動紀錄照片（解析度至少300dpi）至少20張。 

(2) 徵件成果統計資料1式，內容應包含參與人數、投稿數量及獲獎名

單等項目。 

(三) 上述工作項目之總體規劃及等相關執行細節，應依工研院及經濟部能源署

之需求進行調整。 

二、預算經費： 

採分兩期給付，詳述如下： 

(一) 第一期：於完成簽約，且活動簡章及海報經甲方確認後，撥付契約總價金

30%。 

(二) 第二期：於115年11月15日前，完成整年度營運經查驗合格，且提交執行結

案報告，內容應詳列活動照片及各組收件數與得獎數等資料，並經工研院

確認後，經甲方確認後撥付契約總價金70%。 

三、涉及智慧財產權歸屬要求：■有  □無 

1. 智權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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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研院取得全部權利。 

□工研院取得授權(內容由工研院於招標文件載明)。 

□其他：       (內容由工研院於招標文件載明) 

2. 違約相關規範及罰則： 

(1) 本案如有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使無法如期履約，每逾期一日按本

契約總價金千分之一計懲罰性違約金，罰款總額以契約金額之20%為

上限。 

(2) 驗收結果與規定不符，每一項目以契約總價之50%扣減給付價金，並

處以減價金額一倍之懲罰性違約金。 

四、成果產出所有權： 

本案所產出之成果或其他所有相關資料，其所有權及衍生之智慧財產權均

歸屬工研院所有，承辦單位擔保並承諾： 

(一) 第三人就履約標的，對於機關不得主張任何權利。 

(二) 履約過程應注意不得侵害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及其他權利，如因故意或過

失不法侵害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其他權利或債務不履行所產生之損害賠

償，悉由廠商自負法律上之責任。 

五、保密義務： 

承辦單位承諾於本案契約有效期間內及本案契約期滿或終止後，對於所得

知或持有一切工研院未標示得對外公開之公務秘密，以及工研院依契約或法令

對第三人負有保密義務未標示得對外公開之業務秘密，均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

意義務，妥為保管及確保其秘密性，並限於本案契約目的範圍內，於工研院指

定之處所內使用之。非經工研院事前書面同意，承辦單位不得為逾越權限範圍

之利用，或為本人或任何第三人之需要而複製、保有、利用該等秘密或將之洩

漏、告知、交付第三人或以其他任何方式使第三人知悉或利用該等秘密，或對

外發表或出版，亦不得攜至工研院或工研院所指定處所以外之處所。 

另外，承辦單位處理個人資料時，應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規定；

應記載系統使用紀錄，包括每筆資料之新增/刪除/修改/查詢等資料內容及使用

者帳號、時間、IP位址及事由。 

六、注意事項： 

(一) 工研院如需修正服務計畫書內容及進度時，得標廠商應配合辦理。 

(二) 得標廠商應擔保其所規劃、製作之內容與設計無抄襲、侵害他人著作、專

利及其他智慧財產權情事，同時贈獎活動應符合我國相關法令規定及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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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之使用條款所規定內容並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保管執行計畫所蒐集

資料，且於契約結束後應配合工研院進行個資銷毀。如有違反，應由得標

廠商自負其責，與工研院無涉，工研院並得追究其責任。 

(三) 不允許大陸地區廠商參與，並不得採購大陸品牌產品，且避免採購具資安

疑慮之資通訊產品或服務。 

(四) 若依非工研院可控制因素致活動中止辦理，雙方得就已產生之費用協議後

支付。 

(五) 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履約有瑕疵者，工研院得以請求損害賠償。 

七、聯絡人資訊： 

聯絡人：工研院綠能所 詹艾庭小姐 

地址：105403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三段248號14樓之1 

電話：02-87728861#643 


